
中 国 计 量 测 试 学 会 

各分中心： 

为进一步统一职业标准，规范申报资格审查工作，中国计量

测试学会通过会议研讨形式，对职业能力水平评价机构授权范围

内的各职业申报条件进行了修订。现将申报条件（征求意见稿）

发给你们征求意见。 

征求意见稿中，主要对各职业中级、高级相关条款进行了调

整。请各分中心认真研究，并于 2023 年 7月 25日前将修改意见

及建议以文字形式反馈至邮箱：liqian5678@126.com。未反馈视

为无意见。 

联系人：李倩 010-59196610 

附件：1.农产品食品检验员申报条件 

      2.机动车检测工申报条件 



3.计量员申报条件 

4.化学检验员申报条件 

5.物理性能检验员申报条件 

6.无损检测员申报条件 

7.质检员申报条件 

8.试验员申报条件 

      9.环境监测员申报条件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计量测试学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 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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